
2.5 不动产不予登记决定书

不动产登记不予登记告知书

编号： ：

你（单位）于 年 月 日申请的 ，经审查，

不予受理，理由如下：

□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；

□存在尚未解决的权属争议；

□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权利超过规定期限；

□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予登记的其他情形；

具体说明如下：

咨询电话：

如有异议，可以在六十日内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的规定，向

上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，也可以在三个月内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

的规定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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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签字：

签收日期： 年 月 日

注：申请材料已留复印件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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